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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

全法》，规范环境辐射剂量率的测量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辐射环境监测中辐射剂量率测量目的和要求、测量实施、测量记录和报告、质量保

证等技术要求。 

《环境地表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 14583—93）首次发布于 1993 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

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修改了标准名称； 

——删除了“次要源”“重要源”和“中等性质的源”的表述； 

——明确了连续测量相关要求； 

——增加了测量步骤和测量原始记录表； 

——增加了环境辐射剂量率计算公式，删除了“剂量估算”内容。 

本标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地表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 14583—93）在相应的国家放射性污

染防治标准实施中停止执行。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修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3 月 19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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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的原则和技术要求，包括测量目的和要求、测量实施、测量记

录和报告、质量保证等方面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质量监测、辐射源外围环境监测以及应急监测中环境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的测

量，其他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HJ 6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009 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技术规范 

HJ 1128 核动力厂核事故环境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JJG 393 便携式 X、  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辐射源 radiation source 

可以通过诸如发射电离辐射或释放放射性物质而引起辐射照射的一切物质和实体。例如，释放氡的

物质是存在于环境中的辐射源，  辐照消毒装置是食品辐照保鲜实践中的辐射源，X 射线机是放射诊断

与治疗中的辐射源，核电厂是核动力发电实践中的辐射源等。 

3.2   

环境  辐射剂量率 environmental gamma radiation dose rate 

测量点位周围物质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人工放射性核素或射线装置发出的 X/  射线在测量点位

空气中产生的吸收剂量率。 

环境  辐射剂量率可通过连续和即时等方式开展测量，无特殊说明时，本标准指的是即时测量。 

3.3   

关键人群组 critical group 

对于某一给定的辐射源和给定的照射途径，受照相当均匀、并能代表因该给定辐射源和该给定照射

途径所受有效剂量或当量剂量最高的个人的一组公众成员。 

3.4   

相对固有误差 relative intrinsic error 

在确定参考条件下，仪器对某一被测量在指定参考辐射下的指示值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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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目的和要求 

4.1  测量目的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是辐射环境监测工作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 

a）为估算辐射源在环境中产生的  辐射对关键人群组或公众成员所致外照射剂量提供资料。 

b）为验证辐射源的辐射或流出物释放是否符合法规、标准和管理限值的要求提供资料。 

c）监视辐射源的状况，为异常或意外情况提供警告。 

d）获得环境  辐射天然本底水平和人为活动所引起环境  辐射水平变化的资料。 

e）为核与辐射应急响应决策提供  辐射水平信息。 

4.2  测量要求 

4.2.1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一般是指调查全国或一定区域内的天然或人工  辐射水平与变化趋势。 

4.2.2  全国性或一定区域内的环境  辐射水平调查，通常以适当距离的网格均匀布点，网格大小一般

可选 25 km×25 km、10 km×10 km、5 km×5 km 或更小区域，位于同一网格点的建筑物、道路和原野

点位，环境  辐射剂量率的测量可一并进行。 

a）原野测量点位选择 

1）城市中的草坪，公园中的草地以及某些岛屿、山脉、原始森林等不易受人为活动影响的地方，

可适当选设点位，定期测量。 

2）点位应远离高大的树木或建筑，距附近高大建筑物的距离需大于 30 m。 

3）点位地势应平坦、开阔，无积水、有裸露土壤或有植被覆盖，避免选择环境中表层土壤改变的

位置（如污垢、砾石、混凝土和沥青等）。 

b）开展道路测量时，点位应设置在道路中心线。 

c）开展室内测量时，点位应设置在人员停留时间最长的位置或者室内中心位置。 

d）其他 

1）测量结果与地面（包括周围建筑）、地下水位、土壤成分及含水量、降雨、冰雪覆盖、潮汐、放

射性物质地面沉降、射气的析出和扩散条件等环境因素有关，测量时应注意其影响；避免周围其他一些

天然或人为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如湖海边，砖瓦、矿石和煤渣等堆置场附近等，对于特殊关注测量

点，可不受这些限制。 

2）测量时间的选择应当具有代表性，野外测量时，雨天、雪天、雨后和雪后 6 h 内一般不开展测

量。 

4.2.3  进行连续测量的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位选择应注意以下几点： 

a）点位位置应当具有代表性，兼顾区域面积和人口因素布设，充分考虑区域代表性和居民剂量代表性。 

b）应充分结合所在区域建设规划，位置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保证测量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c）应综合考虑点位供电、防雷、防水淹、通信、交通、安全等保障条件。电力供应原则上采用市

电，电压稳定性好于±10%；具备通信部门稳定的有线数据通信链路和无线通信信号；宜利用栅栏等手

段建立相对独立的站点空间。 

4.2.4  进行连续测量时，应同步获得当地相关气象参数，如温度、湿度、风速、风向、降雨（雪）量等。 

4.2.5  核设施周围环境测量点位应以核设施为中心，按不同距离和方位分成若干扇形，按近密远疏的

原则布设，在关键人群组所在地区、距核设施最近的厂区边界上、主导风向的厂区边界上、人群经常停

留的地方以及厂外最大落地浓度处加密布点。核动力厂、乏燃料后处理设施等大型核设施外围连续测量

点位一般以核设施为中心，在烟羽计划区内涵盖 16 个方位角布设（沿海核动力厂靠海一侧根据需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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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应考虑测量烟羽和地表沉积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产生的环境  辐射剂量率。应选择一些不易受核

设施影响的测量点位作为对照点。 

4.2.6  对间歇运行的核技术利用设施，应在设施正常运行工况下开展测量。测量点位应当具有代表性，

可通过巡测确定环境  辐射剂量率水平相对较高的位置；布点应考虑辐射源释放、转移途径等因素；应

重点关注人员长时间驻留以及防护薄弱位置。设施所在建筑为单层建筑时，布点应考虑天空散射对测量

结果的影响。 

4.2.7  堆浸型铀矿冶设施测量，通常在矿区 5 km 范围内以适当间距的网格布点，网格密度以不漏掉源

项为原则，可以通过巡测的方式，在  辐射水平高的区域加密测点，通常应包括尾矿（渣）库、废石场、

排风井下风向设施边界处、设施周围最近的居民点以及易洒落矿物的公路等；地浸铀矿冶设施测量，通

常在厂界四周及最近的居民点布点。 

4.2.8  伴生放射性矿采选、冶炼设施测量，通常在矿区周围 3～5 km 范围内布点。 

4.2.9  应急测量 

4.2.9.1  事故情况下，应按所制定的应急预案快速作出反应。核动力厂核事故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

参照 HJ 1128 执行。 

4.2.9.2  采用现有的多种测量方法和手段，选择测量范围和能量响应合适的仪器，快速测定事故影响

范围及环境  辐射剂量率水平。 

5  测量实施 

5.1  测量方案的制定 

5.1.1  测量方案一般应包括测量的目的、规模和范围，测量的辐射源类型，周围环境概况，测量频次，

点位布设原则和要求，使用的仪器和方法，测量程序，数据处理方法及统计学检验程序，工作记录和结

果评价，质量保证等。测量点位应依据测量目的布设，并结合源和照射途径以及人群分布和人为活动情

况仔细选择。 

5.1.2  除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外的核燃料循环设施，以及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设施等，环境  辐射剂

量率测量方案可适当简化。某些实践中使用的含放射源仪器等潜在危害比较小的辐射源，在合适的屏蔽

与严格保管控制下，不需制定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方案。 

5.2  仪器指标通用要求 

用于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的仪器应具备以下主要性能： 

a）量程：量程下限应不高于 1×10−8 Gy/h；量程上限按照辐射源的类型和活度进行选择，应急测

量情况下，应确保量程上限符合要求，一般不低于 l×10−2 Gy/h。  

b）相对固有误差：＜±15%。 

c）能量响应：50 keV～3 MeV，相对响应之差＜±30%（相对 137Cs 参考  辐射源）。 

d）角响应：0～180°角响应平均值（ R ）与刻度方向上的响应值（R）的比值应大于等于 0.8（对
137Cs   辐射源）。 

e）使用温度：−10～40 ℃（即时测量），−25～50 ℃（连续测量）。 

f）使用相对湿度：＜95%（35 ℃）。 

5.3  仪器选择 

5.3.1  用于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的常用探测器有：电离室、闪烁探测器、具有能量补偿的 G-M 计数

管和半导体探测器等；应根据射线性质、测量范围、能量响应、环境特性、对其他辐射的响应及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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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角响应、响应时间等）选择合适的测量仪器；在 5.2 节所述更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测量时，应选用

能适用的仪器；在中子和  混合辐射场测量时，应选择对中子辐射响应小的仪器。 

5.3.2  针对加速器开展测量时，应按照其发射的射线最大能量选择能量响应符合要求的仪器；对低能

X 射线机及低能  核素进行测量时，应注意仪器能量响应下限，如测量 125I 时，宜选用能量响应下限≤

25 keV 的仪器。 

5.3.3  某些场景下，如开展脉冲辐射场、窄束射线测量时，应考虑仪器响应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或采

用其他测量方法。 

5.4  测量步骤 

5.4.1  即时测量。用各种仪器直接测量出点位上的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即时值，步骤如下： 

a）开机预热。 

b）手持仪器或将仪器固定在三脚架上。一般保持仪器探头中心距离地面（基础面）为 1 m。 

c）仪器读数稳定后，通常以约 10 s 的间隔（可参考仪器说明书）读取/选取 10 个数据，记录在测

量原始记录表（格式参考附录 A）中。 

d）全国性或一定区域内的环境  辐射水平调查，测量开始前，应在点位外围 10 m×10 m 范围内巡

测，确定巡测读数值变化＜30%后开始测量。 

e）当测量结果用于  辐射致儿童有效剂量评估时，应在 0.5 m 高度进行测量。 

f）针对高活度放射源（如搜源监测），或在剂量率水平大于本底水平 3 倍以上的环境中开展测量时，

可以在仪器读数稳定的情况下，记录大于等于 1 个稳定读数。 

5.4.2  连续测量。使用各种环境  辐射剂量率仪在固定点位上开展的连续测量，参考 HJ 1009 执行。连

续测量方式也可适用于车载和投放式装置。 

5.4.3  在进行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时，应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部分，不扣除时应注明。不同

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不同，可在水深大于 3 m，距岸边大于 1 km 的淡水水面上测量，仪器应放置于

对读数干扰小的木制、玻璃钢或橡胶船体上，船体内不能有压舱石。测量仪器的宇宙射线响应及其自身

本底时，在读数间隔为 10 s 时应至少读取或选取 50～100 个读数，也可选取仪器自动给出的平均值，

或使读数平均值统计涨落小于 1%。 

5.5  结果计算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按照公式（1）计算： 

γ 1 2 γ 3 cD k k R k D=   −                            （1） 

式中：
γD ——测点处环境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值，Gy/h； 

k1  ——仪器检定/校准因子； 

k2  ——仪器检验源效率因子[k2＝A0/A（当 0.9≤k2≤1.1 时，对结果进行修正；当 k2＜0.9 或 k2＞

1.1 时，应对仪器进行检修，并重新检定/校准），其中 A0、A 分别是检定/校准时和测量当

天仪器对同一检验源的净响应值（需考虑检验源衰变校正）；如仪器无检验源，该值取 1]； 

γR  ——仪器测量读数值均值（空气比释动能和周围剂量当量的换算系数参照 JJG 393，使用 137Cs

和 60Co 作为检定/校准参考辐射源时，换算系数分别取 1.20 Sv/Gy 和 1.16 Sv/Gy），Gy/h； 

k3 ——建筑物对宇宙射线的屏蔽修正因子，楼房取 0.8，平房取 0.9，原野、道路取 1； 

cD ——测点处宇宙射线响应值（由于测点处海拔高度和经纬度与宇宙射线响应测量所在淡水水

面不同，需要对仪器在测点处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进行修正，具体计算和修正方法参照

HJ 61），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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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记录和报告 

6.1  测量记录内容 

测量原始记录参考附录 A。记录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地点，点位名及点位描述，天气状况，温湿

度，测量日期，测量仪器的名称、型号和编号，仪器的检定/校准因子、效率因子，读数值、测量值及

其标准偏差，测量人、校核人及数据校核日期等。根据需要记录测量点位的地理信息，拍摄测量现场照

片，必要时记录工况、海拔、经纬度、宇宙射线扣除等信息。 

6.2  测量报告 

6.2.1  测量报告内容包括：测量对象，测量日期，测点说明，测量方法，使用的仪器名称、型号及检

定/校准信息，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量结果、标准偏差或不确定度等。 

6.2.2  测量报告按有关规定审核和签发。 

7  质量保证 

7.1  质量保证计划 

质量保证计划应包括：人员所受的培训、考核和资格要求；测量仪器和辅助设备的质量控制措施；

仪器及检验源的量值溯源；实验室间质量控制措施；为证明已经达到并保持所要求的质量需提供的文件。 

7.2  质量控制措施 

7.2.1  测量人员需经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相关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7.2.2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应定期检定/校准，或通过其他量值传递方式，保证量值可溯源至国

家计量基准；应定期参加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比对。 

7.2.3  对使用频率高、具有检验源的仪器，工作期间每天都应用检验源对仪器的工作状态进行检验。 

7.2.4  更新仪器和方法时，应在典型的和极端的辐射场条件下与原仪器和方法的测量结果进行对照，

以保持数据的前后一致性。 

7.2.5  期间核查 

7.2.5.1  在能够保持稳定的室内辐射场或室外环境中定期（对使用频繁的仪器，以 1 次/月为宜）开展

测量，绘制质量控制图，以检验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工作状态的稳定性。 

7.2.5.2  每年至少 1 次用检验源（137Cs 或 60Co）检查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 k 值，k=∣Am/A0−1∣

（Am、A0 分别为期间核查和检定/校准时仪器对检验源的净响应值，需考虑检验源衰变校正）。k≤0.1，

为合格；k＞0.1，应对仪器进行检修，并重新检定/校准。 

7.2.5.3  对应急测量用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每季度至少 1 次测量其对检验源的响应。 

7.2.6  对大规模环境  辐射水平调查，应在调查工作开展前、后和中间阶段，至少进行 3 次比对，每

次比对选取在辐射水平和地区情况不同的 6～10 个点进行，最好有水面测量点；条件允许时，应开展不

同测量单位之间比对；仪器使用期间，应每天开展本底测量；在每次测量开始前、中间或结束阶段，在

相对固定位置上测量仪器校验源的读数值，确定仪器校验源效率因子（k2）。 

7.2.7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应选用相对固有误差小的仪器，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至少应计入仪器

读数的不确定度和仪器检定/校准因子的不确定度，测量结果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时，还应计入仪器宇

宙射线响应读数的不确定度。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一般应不超过 20%（包含因子 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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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包含概率约为 95%）。 

7.2.8  质量保证活动应按要求作好记录，并确保所有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充分性和可追溯性。 

7.3  记录归档 

测量原始记录、质量保证记录、测量报告以及其他重要数据资料，应建档保存，保存期限应符合规

定，重要记录的副本必须分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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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原始记录表 

 

 

项目名称                           地点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定/校准因子 k1                      效率因子 k2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 

共    页    第    页 

序号 点位名 
读数值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序号 点位描述 

读数值均值±标准差 

（R±） 

（单位：        ） 

测量值±标准差 

（
γD ±） 

（单位：        ）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测量人                                校核人                                  校核日期                 

 

 

 


